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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030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
承辦人：組員 吳宥驊
電話：04-22220655 #3317
電子信箱：m01168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局授衛食藥字第11201145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有關「佳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之「"杰斯"血

袋」(衛署醫器輸字第009252號)(型號：95-91-48-3050-

44)(批號：230317001、230321001、230328001、

230331001、230404001、230406002、230414001、

230417002)醫療器材自願性回收一案，請貴會協助轉知所

屬會員配合回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8月23日新北衛食字第

112162043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旨揭公司接獲旨揭產品製造廠以電子郵件通知，告知

部分批號產品之紅血球袋(RBC Bag)輸血接頭(Blood Port)

在製造過程中因機械問題導致輸血接頭處熔接不全而產生

瑕疵，故啟動旨揭批號產品回收。

三、請轉知所屬會員，如有案內批號產品請勿再使用，並儘速

配合回收事宜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

正本：本市醫藥相關公協會、本市66家醫院
副本：本市食品藥物安全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320


